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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 村 供 水 工 程 是 水 利 工 程 的 重

要组成部分，也是第一次全国水利普

查的重要内容之一。 农村供水工程普

查自 2010 年 1 月启动， 历时 3 年，普

查 范 围 涵 盖 全 国 31 个 省 级 行 政 区 ，
所有地级、县级、乡级、近 49 万个村，
普 查 范 围 广，涉 及 内 容 多，取 得 了 丰

富成果。 通过农村供水工程普查，查

清了我国农村供水工程数量、分布等

情况，获得了系统的农村供水工程信

息，为我国农村供水发展提供了基础

支撑。

一、对象与工程分类

1.普查对象

本 次 普 查 包 括 在 建 和 已 建 农 村

供 水 工 程。 农 村 供 水 工 程 又 称 村 镇

供 水 工 程，是 指 向 广 大 农 村 的 镇 区 、
村 庄 等 居 民 点 和 分 散 农 户 供 给 生 活

和 生 产 等 用 水， 以 满 足 村 镇 居 民 和

企 事 业 单 位 日 常 用 水 需 要 为 主 的 供

水工程。

2.普查范围

农 村 供 水 工 程 普 查 范 围 是 县 城

（不 含 县 城 城 区 ）以 下 的 乡 镇、村 庄、
学 校 ，以 及 国 有 农 （林 ）场 、新 疆 生

产 建 设 兵 团 团 场 和 连 队 的 农 村 供 水

工 程。

3.工程分类

农 村 供 水 工 程 分 为 集 中 式 供 水

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两大类。
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指 以 村 镇 为 单

位，从 水 源 集 中 取 水 、输 水、净 水，通

过 输 配 水 管 网 送 到 用 户 或 者 集 中 供

水 点 的 供 水 系 统 ， 包 括 自 建 设 施 供

水。 本次普查对集中式供水工程的具

体定义为集中供水人口≥20 人，且有

输配水管网的供水工程，包括城镇管

网延伸工程、联村工程和单村工程三

种类型。
城 镇 管 网 延 伸 工 程 指 依 靠 城 市

或 乡 镇 供 水 管 网 向 周 边 村 镇 通 过 管

网延伸的供水工程；联村工程指在村

庄（含 居 民 点）、乡（集）镇、建 制 镇 修

建的永久性供水工程，包括跨乡镇集

中 式 供 水 工 程 和 跨 村 的 集 中 式 供 水

工程；单村工程指单个村或自然村的

集中式供水工程。
分 散 式 供 水 工 程 指 除 集 中 式 供

水工程以外的无配水管网，以单户或

联户为单元的供水工程，包括分散供

水 井 工 程、引 泉 供 水 工 程 、雨 水 集 蓄

供水工程。

二、我国农村供水工程总

体情况

根据普查结果，截至 2011 年 12 月

31 日，全国共有农村供水工程5 887.46
万处。 其中集中式供水工程 92.25 万

处，分散式供水工程 5 795.21 万处。
全 国 农 村 供 水 工 程 受 益 人 口

8.12 亿人。 其中，集中式供水工程受

益人口 5.49 亿人，分散式供水工程受

益人口 2.63 亿人。

三、农村供水工程现状与

主要特点

根据本次普查成果分析，我国农

村供水工程现状具有以下特点。

1.集中式供水工程是目前我国

农村供水的主要形式

通过普查，全国集中式供水工程

数 量 仅 占 全 国 农 村 供 水 工 程 总 数 的

1.6%，但其受益人口却占全国农村供

水工程总受益人口的 2/3。 而分散式

供 水 工 程 数 量 占 全 国 农 村 供 水 工 程

总数的 98.4%， 但其受益人口仅为总

受益人口的 1/3。
从受益人口角度评价，集中式供

水工程受益人口多，是当前我国农村

供水工程的主要形式。
从供水规模上，设计供水规模≥

200 m3/d（或设计供水人口≥2 000 人）
的集中式供水工程，工程数量占全国

集中式供水工程数量的 6.2%，其受益

人 口 占 全 国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总 受 益

人口的 60.8%， 在集中式供水工程中

占主导地位。
若按南方与北方地域划分， 南方

包括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湖

北、湖 南、广 东、广 西、海 南、重 庆、四

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等 15 个省（自治

区、直辖市）；北方包括北京、天津、河

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
安徽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

夏、新疆等 16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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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地区， 设计供水规模≥200
m3/d （或设计供水人口≥2 000 人）的

集中式供水工程，工程数量占全国该

规模集中式供水工程的 3.3%，受益人

口 占 全 国 该 规 模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的

36.7%。
北方地区， 设计供水规模≥200

m3/d （或设计供水人口≥2 000 人）的

集中式供水工程，工程数量占全国该

规模集中式供水工程的 2.9%，受益人

口 占 全 国 该 规 模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的

24.1%。
从南北方比较可以看出，虽然南

方 与 北 方 设 计 供 水 规 模≥200 m3/d
（或设计供水人口≥2 000 人）的集中

式供水工程数量相差不多，但受益人

口南方地区 比 北 方 地 区 高出 12.7%，
也就是说，南方地区单项工程供水规

模明显高于北方地区，规模化集中程

度相对较高。

2.南方地区受益人口以地表水

为主，北方地区受益人口以地下水

为主

按水源类型划分，农村集中式供

水工程分为地表水和地下水两大类。
截至 2011 年年底， 全国以地表水为

水 源 的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受 益 人 口 占

全 国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受 益 人 口 的

50.4%； 以地下水为水源的集中式供

水 工 程 受 益 人 口 占 全 国 集 中 式 供 水

工程受益人口的 49.6%。
从地域上看，南方地区集中式供

水 工 程 受 益 人 口 占 全 国 集 中 式 供 水

工程受益人口的 75.0%， 而北方地区

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受 益 人 口 占 全 国 集

中式供水工程受益人口的 25.0%。
在供水水源类型中，浙江、福建、

广东、湖北、重庆、贵州、云南等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）的这些南 方 地 区，80%
以 上 为 地 表水；河 北、北 京、内 蒙 古、
黑龙江、河南、辽宁、山西、吉林、山东

等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的这些北方地

区，80%以上为地下水。
可以看出，南方地区以地表水为

水源的受益人口明显高于北方，北方

地 区 以 地 下 水 为 水 源 的 受 益 人 口 明

显高于南方。 可以说，南方地区受益

人口以地表水为主，北方地区受益人

口以地下水为主。

3.单村供水工程受益人口所占

比重最大

按照工程类型划分，农村集中式

供水工程分为城镇管网延伸工程、联

村工程和单村工程三大类。
截至 2011 年年底， 城镇管网延

伸 工 程 受 益 人 口 占 全 国 集 中 式 供 水

工程受益人口的 20.5%， 联村工程受

益人口占 29.5%， 单村工程受益人口

占 50.0%。
在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中，对于

离城镇较近地区的工程，主要采用管

网延伸方式，这部分群众饮水实现和

城镇居民同源同网同质；对于不能采

取 管 网 延 伸、 人 口 居 住 较 集 中 的 地

区，主要采用规模较大的联村供水方

式； 对于村与村之间相对距离较远，
难以兴建规模化集中供水的地区，主

要采用单村供水的方式，这部分人口

大多采用地下水、山泉水。
根据普查分析，单村供水工程受

益 人 口 占 我 国 农 村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

总受益人口的一半，是目前农村集中

式供水工程的主要类型。

4.全国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管

网大部分实现入户

农 村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按 供 水 方

式 分 为 供 水 到 户 和 供 水 到 集 中 供 水

点两大类。
本次普查，农村供水工程的供水

方式仅对设计供水规模≥20 m3/d（或

设计供水人口≥200 人） 的集中式供

水工程进行调查。
根据普查，截至 2011 年年底，该

规 模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供 水 到 户 的 受

益 人 口 占 该 规 模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受

益人口的 95.4%； 到集中供水点的受

益人口占该规模集中式供水工程受益

人口的 4.6%。 供水到户的受益人口占

集中式供水工程的比重大， 对于设计

供 水 规 模≥20 m3/d （或 设 计 供 水 人

口≥200 人） 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

大部分实现了管网入户。

四、结 语

根据普查结果，我国农村供水工

程中，集中式供水工程受益人口达到

2/3 左右，占主导地位，并且大部分实

现 了 供 水 管 网 入 户 。 从 工 程 类 型 上

看，单村供水工程受益人口占一半左

右， 是农村供水工程的主要形式，整

体上我国农村供水工程规模偏小。

2012 年 3 月国务院批复了《全国

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程 “十 二 五”规 划 》，
提出“十二五”期间，要在持续巩固已

建工程成果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快建设

步 伐， 全 面 解 决 2.98 亿 农 村 人 口 和

11.4 万所农村学校的饮水安全问题，
使 全 国 农 村 集 中 式 供 水 人 口 比 例 提

高到 80%左右。 实现农村供水工程集

中化、规 模 化，从 小 规 模 向 大 规 模 农

村供水工程转变，农村供水工作任重

而道远。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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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村 50%

联村 29.5% 城镇管网延伸

20.5%

图 1 不同工程类型供水工程受益人口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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